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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拟对《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经

营范围修订如下： 

序

号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1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农

业工程、物联网、农业信息化、农业设备及控制

系统、监测检测设备、农业电子商务、农业物流

系统、计算机信息及系统集成专业的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网络技术、通

讯工程技术的研发及技术转让；计算机技术咨询

服务；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水泵，榨油机，

机械化农业及园艺机具，畜牧机械，拖拉机制造；

房屋租赁；设备租赁；内燃机及农业机械技术咨

询服务；资产管理；商务咨询；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批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农

业工程、物联网、农业信息化、农业设备及控制系

统、监测检测设备、农业电子商务、农业物流系统、

计算机信息及系统集成专业的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网络技术、通讯工程技

术的研发及技术转让；计算机技术咨询服务；内燃

机，发电机，电动机，水泵，榨油机，机械化农业

及园艺机具，畜牧机械，拖拉机制造；房屋租赁；

设备租赁；内燃机及农业机械技术咨询服务；资产

管理；商务咨询；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智能自动化控制设备制造；建筑装饰材料

（不含化学危险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修正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